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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開發新的銀行產品，以滿足不同客戶板塊的需求 

編號  109418L6 

應用範圍  開發新的企業銀行產品。 這適用於為不同市場板塊的客戶開發不同類型的產品。 

級別  6 

學分  4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職務範圍的知識 

能夠: 

 運用產品開發專業知識，對宏觀經濟環境的最新趨勢和監管要求進行研究 (例如:人民幣國

際化、中國業務)，藉以設計新產品; 

 具備對即將開發的產品的專門技術知識，以想出一個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收益、降低風險和

滿足客戶的需求的項目設計; 

 掌握產生意念的不同技巧，以提供不同選擇予產品選項; 

 具備有效的項目專案管理技術，並將其應用於新產品開發過程中。 

 

2. 應用 

能夠: 

 進行適當的研究，預測企業和商業客戶對未來的銀行服務需要，藉以開發新產品和服務去

填補不足或領先於競爭對手; 

 為開發新產品，提出與銀行的整體策略相符的創新和原創意念; 

 從研究中分析客戶的需求，並按照客戶的要求，列出產品的規格和特色; 

 在設計產品時，檢視現有產品的內容和組合，從而平衡產品供應種類的廣度和深度; 

 設計新產品從開端到終端的流程，與所有相關持份者的瞭解一致，並編寫策略文件供管理

層批核; 

 確定產品的定位，制定產品規格，以適應銀行的產品策略。 

 

3. 專業行為及態度 

能夠: 

 與銀行的相關持份者一起開發新產品的技術特徵，確保能滿足客戶的需求; 

 緊貼市場技術發展，把握創新帶來的市場機遇; 

 與相關業務和營運單位合作，制定合適的產品政策 / 營運步驟 / 定價，確保它們符合各方

的要求; 

 對假設的產品進行高水平的營運與技術可行性研究，以在早期階段找出問題和不足之處。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: 

 開發新的銀行產品。 產品應具有獨特的功能，可以滿足客戶的突出需求 

 產品建議應得到不同領域的研究的支援; 

 應提供清楚的產品策略和定位文件，供管理層審批。 

備註   
 

  


